河南师范大学学生赴国（境）外参加国际交流项目

学生及家长（监护人）知情承诺书

经本人申请，所在培养单位和学校相关部门批准，本人        （姓名）将赴     德国       （国/地区）     法兰克福   （机构）

参加   学分课程（学分互认）项目     项目，经本人权衡利弊并与家长（监护人）共同协商，现郑重承诺： 

1. 本人申请参加校际间国际交流项目是在全面知悉出国（境）交流、在外安全利弊，并与家长（监护人）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。

2. 本人和家长（监护人）能够承担并愿意支付在外期间发生的相关费用。

3. 严格按照项目计划开展学习和交流任务，在规定的期限完成交流计划并按照规定时间回国。若未按照修读计划获得学分、达不到合作双方学校学分转换要求，或由于个人原因达不到河南师范大学毕业资格审查要求、无法获得河南师范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，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5. 未经审批擅自退出交流项目的，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本人和家长（监护人）承担。如遇不可抵抗力而终止交流项目的，须第一时间与接收单位进行沟通并告知变更后行程信息

4. 行程中注意与学校保持密切联系。如遇特殊情况改变行程，需第一时间与接收单位进行沟通并告知变更后行程信息，同时向所在培养单位及项目负责单位汇报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向所在培养单位及项目负责单位汇报后序学习生活安排。

5. 在外期间与家长（监护人）、所属培养单位辅导员/导师、项目负责人保持联系，及时汇报学习生活情况；回国后及时到所在培养单位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、港澳台办公室报到，并按照要求向项目单位提交项目总结。

6. 加强自我保护、自我防范意识，确保人身与财产安全。在外期间发生意外事故，后果由本人承担。出境前需到相关医疗部门进行体检并自行购买海外医疗和意外保险，河南师范大学对项目学生的医疗和健康等相关问题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7.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，不发表不利于祖国的言论，不做有损国格和人格的事。不参与邪教宗教活动和集会，不发布和传播有损国家利益和安全信息。
8. 严格遵守所在国家（或地区）的法律，尊重当地习俗和文化礼仪，注意服饰、仪容。严格遵守海关规定，不走私、逃税或者携带违禁物品，遵守知识版权。

本人和家长（监护人）对上述内容已经认真仔细阅读和理解，所有内容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学生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学    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所属培养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所学专业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在外时间：  2026  年  9  月至  2027   年  3  日
承诺人：
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
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 ：              
